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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莆田市体育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5年）

	序号
	抽查项目
	检查对象
	检查方式
	检查主体
	检查依据
	检查要点
	检查数量

	
	抽查类别
	抽查事项
	
	
	
	
	
	

	1
	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行政检查
	高危险性体育项目（游泳）场所建设和开放的检查
	全市范围内公共游泳场所
	现场检查
	莆田市体育局、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体育行政主管部门
	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、《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》、《福建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》
	（一）空气质量、水质和环境卫生符合国家标准；
（二）设置急救室、更衣室、淋浴室、公共卫生间、存放衣 物柜、池水消毒设备和浸脚消毒池；
（三）游泳池深、浅水区有明显的警示标识或者隔离带，浅 水区水深应当不大于 1.2 米；儿童游泳池的水深应当不大于 0.8 米；
（四）水面面积在 250 平方米以下的游泳池，至少设置 2 个救生观察台；水面面积在 250 平方米及以上的游泳池，按面积每增加 250 平方米及以内，增设 1 个救生观察台的比例配置。救生观察台高度不低于 1.5 米；
（五）水面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的游泳池，至少设置 2 个出入水池扶梯；水面面积在 5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游泳池，至少设置 4 个出入水扶梯；
（六）配置能够有效使用的救生器材；
（七）游泳池水面光照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。游泳池夜间开 放须有足够的应急照明设施；
（八）设有广播设施、安全警示牌、水质检测结果和水温告 示牌；
（九）其他按照国家标准应当具备的条件。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人工游泳场所对外开放的，应当安装池 水循环净化和消毒设施设备。
	不少于全市已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（游泳）许可证的企业5%


